
黃芳誼、林明傑 未竟的改革 檢視臺灣心智遲緩性侵害者之處遇政策 
 

社區發展季刊 138 期 311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未竟的改革 

檢視臺灣心智功能障礙性侵害者之處遇政策 

黃芳誼、林明傑 

壹、前言 

近年來性侵犯的主題備受關切，不論在

被害與再犯的研究，都深深牽繫著人們切身

的安全問題，而加害人的研究中，心智發展

遲緩的加害者族群，卻一直讓人忽略，唯有

在刑案出現於媒體中，方為眾人所矚目，但

往往又隨著新議題的覆蓋而消逝。心智發展

遲緩性侵害犯的監督問題，其實從未間斷地

發生著，現行的處遇與監獄處遇後的刑後治

療與是否再犯、監督之部分，其正當性與實

施成效一直都讓人憂心；藉由本文的闡述，

期許能對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之刑後監督

與處遇情況做詳細的檢視，並透過引介美國

Vermont 州的相關政策來為臺灣提供參考方

案，以期遏止與減少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者

再犯之發生。 
首先，我們重新檢視下則新聞，這起新

聞是近年層出不窮的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加

害人的代表案例之一： 

高雄市一名單親媽媽被自己兩個心智發

展遲緩的孩子，性侵長達四年之久。受

害媽媽之所以委曲求全，因為孩子會暴

力相向，同時她也擔心，如果不滿足孩

子的性慾，兩個智障兒會到外面傷害其

他的女性（吳昭君、李讚盛，2003）。 
此則新聞，暫不就被害者學面向而言，

從犯罪學角度而言，對於心智發展遲緩性侵

害犯監禁後的刑後治療，將是處理該案的重

要關鍵。 
刑後治療的目的是為了預防再犯，針對

再犯率評估而言，Quinsey (1977)指出亂倫的

再犯與家庭互動跟機會較有相關，而與不適

當的性侵害較無關，熟識強暴犯或被害與強

暴犯未曾認識，這兩者的雙方互動不同，且

犯此兩類型的犯行也因此而不同，故可以期

待 的 是 這 兩 種 再 犯 率 也 不 同 （ Furby, L., 
Weinrott, M R., & Blackshaw, L.,1989)。再者，

將性侵害加害者作強暴類型、異性戀戀童

癖、同性戀戀童癖、暴露狂與其他等分類，

而不同類型的性偏好類型都會有不同的再犯

程度。 
除了性侵害犯類型會影響再犯程度之

外，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則是處遇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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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帶出本文最關切的問題：刑後的治療成

效與否，以及面對性侵害犯的刑後之處遇，

要採用機構式監禁或社區處遇以使之復歸生

活？何者較易降低再犯？前者的缺點是無窮

盡的資源耗費，後者如果治療得當，可減緩

再犯機率，逐次降低社會成本，但如果治療

不當，對社區的其他人安全之虞將造成疑

慮，在臺灣目前即陷於此爭議中，當性侵害

犯進行社區處遇時，婦女團體受到梅根法案
1、潔西卡法案 2 的影響，而期望對其施以嚴

格監控；但人權團體的支持者卻認為對性侵

害犯予以無止盡的監控根本是違背本國憲法

及國際人權公約 3 的措施。 
上述爭議將是本文討論主軸之一，再

者，由於本文對象乃就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

犯來分析，其為特殊的犯罪人，本文認為處

理其刑後治療與監督處遇的部分，更應有別

於正常的性侵害加害人，舉凡教育的方式與

諮商輔導治療方式更需要專業的設計及分

析。 
據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問題有三：一、

瞭解我國刑事政策對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

之刑後處遇狀況之分析；二、分析現行臺灣

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者監督治療的方式及利

弊；三、論述目前美國 Vermont 州之心智發

展遲緩性侵害者監督治療的施行現況，及臺

灣在本議題中之未來展望。 
首先，本文先就研究對象--心智發展遲緩

性侵犯加害人的內涵作一定義上的回顧及探

討： 

一、刑事政策領域對心智發展遲緩之定

義文獻探討 

張甘妹（1999：72）犯罪學上之分類，

犯罪者之精神障礙一般被分為下列四類：精

神病（概念與精神學上的概念相同）、精神病

質人格（又稱病態人格或異常性格）、心智發

展遲緩（又稱精神薄弱）、中毒性精神障礙（此

又區分為酒精中毒、麻醉藥劑中毒，以及其

他與奮劑、迷幻藥物中毒）。其中，第三類為

本文主要探究對象。 
而心智發展遲緩的原因與類型，可依三

大類群來加以分類，其中以智能障礙程度及

智力年齡的類型，使用起來較為簡便，故此

分類法自創立以來，各國的精神科醫師都紛

紛加以採用。此外，依智商來區別智能的階

段，明瞭且易於分辨，因此，在精神鑑定時，

對心智發展遲緩者責任能力的判斷，亦依此

分類法。依通說智商在 70 以下者應屬心智發

展遲緩。包括輕度心智發展遲緩（智商為

70-80）、中度心智發展遲緩（智商為 20-50）、

重度心智發展遲緩（智商為 20 以下）三類（林

憲，1984：265；張麗卿，2011：131）。 
義大利與日耳曼立法沿革觀點看來，關

鍵在於行為人是否因為病理的精神障礙導致

對行為的無法辨識（林志潔，2009：620）；

而英美法部分，要定義何謂刑法上精神障礙

與心智缺陷，基本上有兩大主軸：第一是行

為人的「認知」有問題，第二是行為人的「控

制行為能力」有問題；至於導致此兩種情況

的原因，可能是「精神或心理疾病」或者「情

緒管控能力異常」（林志潔，2009：622）。精

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在美國刑法上，屬於

罪責免除（excuse）的事由之一（Dressler, 2006: 
219；林志潔，200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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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刑法觀點，智能障礙在心智與意

識上，乃為低於常人之能力，在新刑法(現行

刑法十九條)以是非辨別能力或依辨別行為之

能力，將標準判定分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

力，乃為合乎綜合生理（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與心理（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

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的立法例（張

麗卿，2007：231）4。根據上述學者論述之歸

納，本文將採取通說見解--智商在 70 以下

者，屬本文心智發展遲緩之定義。5 

二、對性侵害犯罪之定義文獻探討 

根據陳若璋、劉志如(1999)的分類，性侵

害可分為強制性交（舊稱強姦）與猥褻兩大

類： 
1. 強制性交是指以暴力、脅迫、恐嚇等違

反當事人意願之方式性交，而性交的範

疇不僅是傳統上的陽具插入陰道，更包

括：口交、肛交、手交、以異物插入生

殖器官。換言之，只要被害人的性器官

被侵犯到，都算是性交。 
2. 猥褻則指行為人為了滿足性慾而對被

害人從事的親吻、撫摸等令被害人不舒

服的肢體接觸。 
綜上，本文對於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

罪的定義乃採智商在 70 以下之行為人犯下強

制性交與猥褻兩類罪行。心智發展遲緩性侵

害加害人特殊的內外在行為，使其性需求無

管道合宜抒發，易產生性侵害等罪。而透過

性侵害動作的誘導產生正向認知的感覺，屢

屢增強其再犯動機。但由於心智發展遲緩者

之所以陷於性侵害之犯，乃因其本身的控制

力低，且較平常人受到更多的相對剝奪感及

社會排斥，故在刑罰上應有異於常人的處遇。 
在瞭解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罪的定義

之後，本文接下來的分析重點將放在心智發

展遲緩性侵害犯在監禁後，刑後處遇的實施

情形。再者，將從刑罰理論對心智發展遲緩

性侵害犯處遇的探討，接著指出臺灣現行處

遇政策的運作過程；其次介紹美國 Vermont
州對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所採取社區處遇

模式，最後進一步檢討社區處遇模式的困

境，並對於臺灣未來方向提出建議。 

貳、對心智發展遲緩性侵事件加害人之

「具刑罰性」處遇討論 

針對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的刑後的監

督處遇，可以分為機構內處遇與機構外處遇

（社區處遇），後者重心放在社區處遇，包含

觀護處遇與社區治療，其主要核心乃在於治

療與監督（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白崢智

（2006：33）認為受保護管束的性侵害加害

人在刑後治療比起未受保護管束僅緩刑的性

侵害加害人的刑後監督治療更為有成效。但

由於社區治療網路的人員（精神科醫師、觀

護人、警察、社工師、諮商治療師等）分屬

於不同機構，基於人力與經費、權限短缺，

功能無法整併，故而防治空間與配套都有待

改善。 
就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加害人的社區處

遇，更有待特殊教育的治療師協助，就溝通

與矯治教育的方式均需要佐以生理、心理重

新界定評估，建立有效性方案來逐步治療，

以對待病犯的態度來進行刑後監督治療模

式，更為對社會安全建構、確實降低再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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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助益，倘以單純應報式之刑罰(例如傳統

拘禁威嚇主義)對該種犯罪加害人的功效而

言，恐難收成效；以下主要欲先對於懲罰、

隔離為主要原則之處遇模式為批判。 

一、性侵害犯刑後治療立法背景 

首先，1994 年 1 月 28 日，法務部公布刑

法修正案第 77 條增加第三項規定，要求性侵

害加害人非經強制診療不得假釋，這項規定

可說是國內性罪犯必須接受治療的濫觴（林

婉婷，2009）。而後，性侵害防治法也於 1997
年訂定，在 1999 年 3 月 30 日，刑法修正刪

除前述所提有關第 77 條性罪犯強制診療的部

分，而改為刑法第 91 條，其第一項有如下規

定：「如犯相關之罪者（即相關性犯罪），於

裁判前應經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有施

以治療之必要者，得令入相當場所，施以治

療。」因此，在判決刑期之前，若有再犯之

虞的風險，就必須先接受強制治療然後再服

刑。但是此次修法雖然規定強制治療的處分

是於刑之執行前為之，不過卻有規定治癒期

間最長不得逾三年。 
然而，這樣的立法設計，在實務上卻出

現執行困難，特別是在鑑定的評估。因為鑑

定人質疑行為人有無犯罪不明下，無以憑作

鑑定之質疑，抑或有判決與鑑定意見相左之

情形，且多數學者及精神醫學專家咸認為在

出獄前一年至二年之治療對於性侵害犯罪加

害人是最具成效（林明傑，1998；林明傑、

張晏綾、陳英明、沈勝昂，2003；林婉婷，

2009），乃於 2005 年 1 月 17 日修正刑法第 91-1
條規定，改採刑後強制治療制度，並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施行（陳佳秀，2008；林

婉婷，2009）。參考立法院，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修正沿革（立法院，2005）可發現，2005
年 1 月 17 日將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接受強制治

療的時機從刑前變更到刑後的修正案理由，

是因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有無繼續接受強制

治療之必要，係根據監獄或社區之治療結果

而定，如此將可避免原規定之鑑定，因欠缺

確定之犯罪事實，或為無效之刑前強制治

療，浪費寶貴資源，使強制治療與監獄或社

區之治療結合，為最有效之運用（林婉婷，

2009：205-222）。 
最末，2012 年 1 月 1 日即將實施性侵害

防治法修正案，其中對性侵害犯最重要的處

遇，即是將刑後強制治療處分為溯及立法，

藉由如此的規定，雖可彌補現行法制所存有

的監控空窗期，卻得面臨更大的法律爭議（吳

景欽，2011）。 
此乃因 2006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刑法第 91

條之 1，即性侵害犯若經評估具有高度的再犯

危險，即便已經服刑期滿，仍必須接受強制

治療，直至再犯風險明顯降低為止。此種治

療因非刑罰，原可依據保安處分從新原則而

得溯及既往。惟依據同樣在此時生效的刑法

第 1 條後段及第 2 條第 2 項，即拘束人身自

由的保安處分，亦有不溯既往原則的適用，

所以只要行為時點在 2006 年 7 月 1 日之前的

性侵害犯，即不能適用刑後強制治療的保安

處分。而立法院即藉由性侵害防治法的修

正，將刑後強制治療溯及至 2006 年 7 月 1 日

之前，也就是說，即便犯行在此時點之前，

但在接受身心治療後，經評估具有高度再犯

風險者，即由檢察官聲請法院為是否強制治

療的裁定。如此的規定，算是彌補了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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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空窗期，卻產生了溯及立法的違憲爭議

（吳景欽，2011）。 
不溯既往原則，雖可以有例外，但在刑

法領域，欲為溯及立法，也僅限於有利於行

為人的情況，否則即是一種事後法的處罰，

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雖然強制治療非刑

罰，但就拘束人身自由而言，實與刑罰相差

無幾，所以此次藉由性侵害防治法，而來調

整刑法的規定，已屬一種不利的溯及，而嚴

重挑戰著憲法的底線。恐也因此之故，此次

修法將強制治療的期間，規定上限為三年，

必要時可再延一年，多少緩和了溯及立法的

違憲性，惟如此的規定，反凸顯刑法本文的

更大缺失（吳景欽，2011）。 
然而，由於性侵害防治法中，得施以電

子監控者，僅限於性侵害的緩刑與假釋犯，

自不能適用於已經服刑期滿者，因此，只能

依據此法中所規定的登記報到制度為監控。

惟不登記報到的懲罰效果，僅是行政罰，再

加以警力有限，必然形成所謂監控漏洞，而

使性侵害犯的問題叢生，也是造成最近修法

的主因（吳景欽，2011）。經過修法後的性侵

害犯罪加害人處遇現況脈絡可說是完整且有

系統，如圖一（林婉婷，2009）與圖二所示

（法務部，2012）。 
綜上所述，在法源依據上，2012 年 1 月

1 日起，開啟了完備的法源依據，然而人權團

體認為刑後監督治療違背人權的撻伐聲浪也

隨之出現，新法後的刑後監督治療淪為激進

的抽象危險立法，越界的社會防衛機制因此

形成，違背了基本人權，甚有違憲之虞。 

二、析論性侵犯加害人刑後治療處遇及其

適法性：藉刑法概念『抽象危險』為

詮釋 

依據不法構成要件規定的行為結果，犯

罪類型可區分為實害犯與危險犯（林山田

2005：241），而實害犯係指行為必須對於不

法構成要件所要保護的客體造成實際損害的

結果，始能既遂的犯罪，例如殺人罪使人死

亡，始構成殺人罪之既遂犯。而危險犯則只

須對於不法構成要件所要保護的客體造成危

險結果，即可成立的犯罪。而所謂的危險乃

指發生實害的高可能性，在如此的具體情狀

下，依據客觀的觀測，很有可能不久即將發

生實害，除非發生突然的變化，例如採取防

護措施，否則危險立即成為實害，而依其危

險狀態之不同，在立法上，又呈現具體危險

與抽象危險兩種型態，具體危險於刑法條款

中，法官就具體之案情仍須逐一審酌判斷，

有事實上之危險方能成立，如刑法一百七十

四條放火致生危險罪，而抽象危險犯可謂具

體危險之先前階段，而具高度危險行為，係

一種事實上有危險『可能』即可認定，無庸

具體而斷（林山田，2005：232）。 
抽象危險犯之存在，乃在於其行為對於

法益而言，伴隨著典型危險，然而，法益是

否真的會產生危險，並非重要，毋寧說，危

險是立法者擬制出來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立

法動機。而抽象危險犯的正當性基礎，在於

對法益做提前的保護，亦即是一種前置化的

法益保護措施。對價於後現代的思維，更可

謂是藉由司法權之介入，對行政權所為之風

險管理，進一步構成更完善之「風險治理」（許

耀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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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性侵害犯刑後處遇流程（林婉庭，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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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刑後強制治療實施流程（法檢字第 0990807386 號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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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於性侵害犯刑後治療，立論基礎

在於，若不進行此種治療，而將其視為一般

犯罪人釋放，其將對社稷製造出一種典型的

風險，而倘若探究其再犯率，吾人會發現，

其保護管束期間再犯同罪之比率（見圖三），

並未比一般犯罪之再犯比率為高，因此我們

可以推論的是，此種典型風險係指質的部分

---社會的恐慌感、對性侵犯的零容忍（zero 
tolerance）6，而非量的部分---再犯率的問題，

也因此不可諱言的，性侵害犯所夾帶的「典

型風險」，就正是刑法公共危險立法所常使用

的抽象危險之濫觴，一旦有特定舉動(性侵入

獄)，即使未必具有具體法益侵害或充足的危

險性(刑之執行完畢時)，就必須要受到刑後治

療此種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 
換言之，「刑後治療」彷彿是一種抽象危

險之罪，一種犯了性侵害這個舉止後就會莫

名成立之罪，抽象危險式的刑罰成為一個必

要之惡，有了社會安全考量的加持，因為再

犯的風險造成大眾恐懼，建立合法化方式的

刑後治療，以危險評估作為是否繼續刑後監

督治療與矯治的關鍵，性侵害者在服刑期滿

後，便會自動轉換為此種「超級」抽象危險

犯，且監禁刑期未知，目前臺灣的狀況如此，

但就在德國經驗中，此種不定期式立法卻已

遭到歐洲人權公約駁斥而被推翻。 

德國刑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針對故意犯

罪以致被判刑處兩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之

受刑人，才有在其刑後接著處以安全監

禁，在1998年以前，科處於刑罰外的安

全監禁為期10年，在1998年遭到刪除7。

此項法條卻在2009年有巨大轉折，德國

在人權法院M.v.Germany一敗塗地，人權

法院認定違反公約第七條第一項罪刑法

定，成為修法轉折點，德國之修正條文，

於2010年12月22日通過，2011年1月1日
施行，該公約並約束著歐盟國家，具有

不可低估的跨國刑事程序的重要地位。

『Helmut Satzger (2011)，王士帆譯＜《歐

洲人權公約》對德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之影響第四屆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研討會

（三）＞，《臺灣法學》，189：39-61。』 

24

1,505人

性侵害犯付保護管束再犯率

未再犯
74.58%

再犯性侵
2.82%

再犯非性
侵22.60%

終結人數
1,774人

95年1月至99年12月

 

圖三：性侵害犯付保護管束再犯率（法務部保護司長報告節錄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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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侵犯中的弱勢者---智能發展遲緩

類型的處遇明燈 

對於智能發展遲緩之性侵者，機構性之

處遇除了滿足應報的刑罰思想外，實在不具

明顯的特別預防功能，進一步而言，對於一

個無法具有常人所擁有的自主控制力者，自

由刑抑或是具有拘禁性質的保安處分，實在

沒有令其悔悟、改變的空間，而法定刑的隔

離效果亦將於其走出機構後消弭無形，只剩

下如康德、黑格爾等刑罰形而上的應報思

想，然而其對於社會防衛的機能，卻毫無著

力點。 
觀之臺灣現況刑後治療的立法，正好處

於目前此種對於性侵犯罪者社會排除氛圍強

烈的氛圍，當然立法者明言，此種處遇並非

刑罰，而是一種治療性質的保安處分，企圖

正當化這種絕對不定期的「顯著降低」概念，

然而卻選擇性的忽略了刑法第一條及第二

條，均特別提及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

帶有濃厚自由刑之色彩（見 94.2.2 修正理由）。 
另外，值得深思的是，採取絕對不定期

之制度，當性侵害人完成其所應服之刑後，

隨即進入所謂刑後治療階段，直至其再犯危

險顯著降低為止（刑法 91-1 II），而所謂再犯

危險降低乃為一種不確定法律概念，其認定

憑藉的是「性侵害加害人動態危險評估量

表」，以此用來作為釋放與否的篩選，好處是

篩選標準公正客觀並輔以驗證理論之基礎，

不過，以危險是否存在為限制人身自由的決

定基準，也呼應了前述危險犯式的立法，不

論是刑後治療該保安處分本身，抑或是其中

為人憂心的不定期式的刑期，均係如前所述

的基於風險社會中，人們因為危險源頭的不

確定，抑或是對於危險的恐慌程度強烈，而

感到極度的不安，但是能夠真正保障安全的

社會基礎建設又緩不濟急，為強化市民對於

法秩序的忠誠與信賴，而針對特定的法和平

破壞的結果制定了新的行為規範。 
 借鏡於美國，性侵害犯刑後處遇似乎沒

有刑罰不確定這樣的問題，由於美國乃是海

洋法系國家，非如臺灣一般，美國並無保安

處分概念，所以在研討美國犯罪者的處遇制

度時，切忌套用刑罰及保安處分二元論；而

目前對性侵害犯處遇有三種方式，機構處

遇、社區處遇、中間處遇，觀察美國近三十

年來矯正監督狀況，社區處遇占了七成以上

人數，約五百萬人左右（林順昌，2011）遠

遠高過機構處遇的三成比例，而其刑後治療

採用的是民事收容制度，亦即其於根本上，

諸如管理之法令、實質內涵，均非具刑罰性

質之處遇。 
綜上所述，在這個風險社會高度發展的

時代，人民對於性侵害犯的恐慌而導致的國

家刑罰不斷加重的趨勢不言可知，矛盾的

是，對於心智發展遲緩者，在公民社會人權

意識高漲的時勢下，對其採用完全機構式的

控制是否又真的妥切 ? 在弱勢人權、社會防

衛，與高監禁成本三者之間如何調和，而達

到良好的平衡，或許我們需要仿效的正是美

國式，長期而有效率監控的社區處遇。 

肆、美國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的

處遇方式：以 Vermont 州為例 

Vermont 州約有六十二萬多的人口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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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鄉村的州，於 2006 年關閉了最後一個

機構性質的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的處遇機

構，而同時社區處遇式的機構漸趨取代，如

Brandon 訓練學校開始於 1993 年。（McGrath, 
Livingston,Falk,2007:391）。 

Vermont 州性罪犯處遇方案之行政主任

Georgia Cumming 及 臨 床 主 任 Robert 
McGrath (2000)提出一個更細緻的名稱叫「性

罪犯之社區監督鑽石圖」（supervision dia-
mond），來說明這個整合型之性罪犯處遇的

「抑制模式」（參圖四），認為性罪犯之社區

監督應有如菱形鑽石之四個角且缺一不可，

此四個元素為觀護人之社區監督、社區之輔

導治療師、案主之支持網路（楊士隆，2008：

387）（如：好友或輔導中之其他成員）及定

期之測謊。在這個抑制模式當中，比較特別

的是 Vermont 州的司法部門將定期測謊的操

作納入社區處遇的團隊當中，它的目的主要

在協助社區處遇的成員，釐清加害人刻意隱

藏的事實，如：加害人的犯罪模式、過去的

性歷史、對於身心治療與觀護約定的遵守，

當然更期待加害人能夠因此對自己的過去與

現況做更完整、清楚的揭露，尤其也可以用

來瞭解性罪犯如何控制自己不適當的想法與

幻想，甚而，在角色上，測謊可以是一種輔

助治療與監控進行的重要工具（Scott, 1997）。 
 

 

圖四 Vermont 社區處遇鑽石模式（Gerogia Cumming & Robert McGrath,2000） 

根據 McGrath, Livingston, and Falk 的研

究，Vermont 州在 1993 年後，將性侵犯轉移

到社區處遇基礎模式下，於 1993~2004 年間

對成年心智發展遲緩男人的性侵害犯再犯率

進行的追蹤研究顯示，性侵害再犯率為 10.7
％（於 89~97 年是 23%），大多數的再犯都是

屬於沒有接觸性的暴露狂或在外手淫，大部

分的對象為同事成員，親戚或家庭伴侶（Mc 
Grath etal., 2007:391）。 

Morton (2003)在許多後設分析研究中發

現，性侵害犯五年的再犯率是 14%，認知行

為治療等方式介入處遇確實有顯著降低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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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再犯。而以下進一步探究關於州層級進行

針對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之社區處遇，長

達 11 年之成效為何。 

一、方法 

由州立 DDAIL(Dismantle Disability Ag-
ing Independent Living)心智發展遲緩、老化獨

立生活部門進行負責，展開心智發展遲緩性

侵 害 犯 的 處 遇 計 畫 （ McGrath et 
al.,2007:392）。 

二、前置作業與參與人 

該研究中參與者有 103 位男性，年紀等

於或大於十八歲，於 1993 到 2004 年間接受

過發展性機構處遇計畫，其對象為曾有過性

侵暴力行為並為 Vermont 州司法機關審判成

立之性侵害犯。且其對心智發展遲緩的定義

包 含 心 智 發 展 遲 緩 與 智 能 障 礙 者 ， 其 為

DSM-IV 中所界定（McGrath et al.,2007:392）。 

三、程序 

也是 DDAIP 一部分的 Vermont 州十四個

非營利社區發展組織，提供了犯罪檔案、性

侵害再犯資料等研究，以及第一、第二研究

員評估性侵害再犯量表分數，分數分析為

DDAIP 所採用（McGrath et al.,2007:392）。 

四、方案設計 

高風險再犯者被編入專業人員監控與認

知行為治療的介入，必需要從事工作與活動

以及治療；低風險再犯者被編入自己家中或

是居住於原生家庭中，受到友人或家人監

控，可以獨自生活但必須受到電話訪問或是

不定時訪查（McGrath, etal., 2007:392-393）。

這樣的設計乃是由於性犯者歸復的環境與機

會對於再犯率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當有密

集的社會服務網絡，這些網絡包含犯後的支

持團體、工作職位、藥物治療，那麼就會有

較低的再犯率（Furby, L., Weinrott, M R., & 
Blackshaw, L.,1989)。 

五、結果 

經過十一年的追蹤，有十一個人再犯，

占全部的 10.7%，其中四名有認罪，但另外五

名尚未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這十一位犯下了

新的二十起性侵害罪，有六位（54.5%）承認

犯下新的一件，有一個（9.1%）承認犯下兩

件，有四位（36.4%）承認犯下三件性侵害罪，

二十位性侵害犯中與被害人為熟識有十一位

（55.0%），包含員工、友人或同居人（McGrath 
etal., 2007:393）。在 1989-1997 年的再犯率為

23%，而 1993-2004 年進行社區處遇後，再犯

率於這 5.8 年中有 10.7%。而這其中有許多再

犯的危機因子一般而言稱為動態的危機因

子，雖然現在的研究並沒有將動態的危機因

子與治療結果作一連結比較關係，評估、測

量治療需求與過程是此研究的重點，目標是

希望可以改進此的能力去提供適當與適量的

治療類型、監督與較好效能之處遇機構。

（McGrath etal., 2007:394-397） 

參、結論與未來方向 

針對美國 Vermont 州對於心智發展遲緩

性侵害加害者的刑後處遇乃採以完全社區處

遇方式，透過州立部門專責處遇內容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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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而臺灣目前尚未有完全社區處遇的機構

可以協助治療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加害者刑

後監督處遇，僅僅由有名無實的內政部性侵

害防治中心，來進行性侵害加害者處遇的規

劃，這實在令人惋惜！ 
本文冀望可於臺中監獄培德醫院成立的

新性侵害加害者治療專區之外，再另行建立

社區處遇機構或委外由社區機構收容心智發

展遲緩性侵害加害者，尤其針對再犯危險較

低的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犯之族群從社區機

構中進行輔導諮商、或治療，以利其復歸社

會，再則，臺灣的社區處遇運作方式可以包

括身心治療、輔導教育、或身心治療加上輔

導教育三種，並由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來

運作（此小組由精神科醫師、社工師、心理

諮商師等專業人士組成）（白崢智，2006：

41），而這套系統的運用後，臺灣的刑後治療

成效與再犯評估受到研究限制（追溯時間需

十年以上）、對象（樣本數不足）而難以估量，

加上美國以 Vermont 州鑽石圖為例，觀護功

能得以彰顯，臺灣模仿其方式而成立性侵害

防治中心卻缺乏法源依據，無法有效約束受

保護管束之加害人，而觀護人是司法單位對

加害人唯一有監督權限的人物卻缺乏實質的

指揮權、指導權、整併其他資源之權利，前

者掌控了整個治療處遇的監督計畫，後者成

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執行者（白崢智，2006：

87），與美國對性侵害加害者強而有力的觀護

系統結合正式與非正式的監督網絡大相逕

庭。 
2013 年將完工的培德醫院治療性侵害加

害者專區，以及 2012 年對性侵害加害者刑後

治療的法源依據施行，均為心智發展遲緩性

侵害加害者進行有效的監督治療無形加入一

股助力，但是，首先立法的法源依據上，仍

然會形成刑罰肥大現象，恐淪為與德國一樣

遭司法介入而終止，未來宜漸次採用美國對

於刑後治療以民事監護（Civil Commitment）
（Wangenheim, 2010:576）為其法源依據，這

部分可以從美國近期聯邦監護法案之發展趨

勢中，在 2006 年建立民事監護方式來處遇性

侵害犯以尋求解決之道。 
第二，臺灣目前仍缺乏對心智發展遲緩

性侵害加害者的監督治療評估模式與刑後處

遇方針、專區，未來於培德醫院形成專區監

督治療後，宜再形成漸次將機構內的治療改

變成社區處遇方式，一方面可以降低社會成

本、解決機構的擁擠，或獄政職權的擴張問

題，一方面應讓社會相互包容接納、並採納

各方意見，透過第三方警政、社區警察、熱

點警政、問題導向警政資源、社區民眾與民

間團體協力配合監督輔導心智發展遲緩性侵

害犯。 
第三，國內本身觀護角色問題，導致臺

灣雖援引美國 Vermont 州的觀護處遇，但實

際在運作上，觀護人對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

加害者的處遇方式形同斷了翅膀的小鳥，完

全失去應發揮之功能。除了觀護制度應在適

度情形下賦予司法警察權與強制處分權的改

革外，第三代電子腳鐐的援用，能追溯與紀

錄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加害者的行蹤軌跡，

運用電子監控、性罪犯管理系統，增加熱區

(hot spot)管制功能，讓民眾有權知悉身邊的情

境與人事物，以視犯猶病態度（林順昌，

2009：239-280）接納心智發展遲緩性侵害加

害人，強化社區監控，以專業正式網絡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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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社會控制網路，徹底密集觀護監督方

式，一方面使其能復歸社會，另一方面加強

社區安全考量，以達強化心智發展遲緩性侵

害加害者監督處遇的成效。（本文作者：黃芳

誼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博士班二年

級、教育部民國一百年公費留考錄取留美

生；林明傑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

授、臺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理事

長。） 

誌謝：承蒙社區發展季刊評論老師的指

教與修改建議與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林竣達

先生的潤稿與修改意見，使本研究更臻完整。 
關鍵字：心智遲緩、性侵害、社區處遇 

 

註 釋 

註 1：《梅根法案》（Megan's Law）是美國性犯罪者資訊公開法的俗稱，名稱來自一個遭性侵害

並被殺害的女童。法案規定美國各州必須建立性罪犯和騷擾兒童罪犯的檔案，並規定各

州就必須知會有性罪犯入住的社區，將有性侵兒童前科者的個人資料公開在網際網路上

，供民眾查詢及事先採取保護措施。1994 年 7 月 29 日，新澤西州一個女童梅根•康卡（

Megan Kanka）遭有性侵害前科的男子傑西•提門德誇斯（Jesse Timmendequas）性侵並被

殺害。受害者的父母不知道犯案者搬到他們居住的地方，因此催生此法案。1996 年，美

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簽署法案更進一步推動全國性的性侵犯罪者資料庫。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引用時間：2011 年 12 月 5 日。 
註 2：2005 年 2 月，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名叫潔西卡•倫斯福德的 9 歲小女孩遭性侵累犯約翰•

科瑞（John Couey）性侵並殺害。此法案因而被提議制定。自此《潔西卡•倫斯福德法案

》（Jessica Lunsford Act），是一個 2005 年美國佛羅里達州法律的非正式稱呼，常簡稱為

《潔西卡法案》，此法案的目的在於防止再犯率高的性侵犯出獄後再度進行犯罪。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引用時間：2011 年 12 月 5 日。 
註 3：與〈世界人權宣言〉並列為國際人權憲章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已於 2009 年 3 月 31 日經立法院批准，同時

通過《兩公約施行法》，其具有國內法之效力。 
註 4：刑法 94.2.2 修正理由第二項。關於責任能力之內涵，依當前刑法理論，咸認包含行為人

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以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至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多

認以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為優。易言之，區分其生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

則就生理原因部分，實務即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而由法官就心理結果部分，

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與否。在生理原因部分，以有無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行為人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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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力或辨識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例如，重度智障者，對於殺人行為完全無法明瞭

或難以明瞭其係法所禁止；行為人依其辨識違法而行為之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

例如，患有被害妄想症之行為人，雖知殺人為法所不許，但因被害妄想，而無法控制或

難以控制而殺害被害人。 
註 5：礙於篇幅限制，本文僅針對刑事司法學者對於心智障礙者之見解，而省略認知心裡、精

神醫學方面之學理探討。 
註 6：二○一○年八月間，臺灣司法界接連幾起法官輕判性侵幼童案例，引起全民憤怒，臉書

網友發起「開除恐龍法官」活動，約卅萬人連署，網友成立的「正義聯盟」更發起「白

玫瑰運動」，號召數萬人，扶老攜幼、手持象徵孩子純潔的白玫瑰，在九月廿五日走上

街頭抗議司法的荒謬判決。 
註 7：導火線為謀殺未遂及前科累累的 A 嫌犯在 1991~2001 服完安全監禁後，邦地院核准繼續

監禁，A 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申訴成功推翻德國法院觀點。詳見盧映潔（2009：117），

以及 Helmut Satzger（2011：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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